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共青团南京大学委员会 

南团发〔2014〕39号 

 

 

关于南京大学第50期青年共产主义学校 
招生工作的通知 

 

各基层团委： 

为更好地满足广大团员青年加强政治理论学习、提高综合素

质的愿望，充分发挥团组织作为党的助手和后备军的作用，经研

究，决定于 2014 年 10 月-2015 年 3 月举办南京大学第 50 期青年

共产主义学校（以下简称“青共校”）。现将招生工作具体事宜通知

如下： 

一、招生对象 

第 50 期青共校面向全体全日制在籍学生招生。根据相关规

定，我校全日制在籍学生，需经青共校学习结业后，方能推优入

党。请各基层团委在同级党委的领导下，根据青共校的报名条件

和本院系学生党员发展规划与状况，认真组织报名、遴选和推荐

学员等工作。 

各院系推荐的青共校学员应满足以下基本条件： 

1、热爱祖国、思想进步、品学兼优、遵纪守法，拥护党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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纲领和基本路线，自愿、积极要求入党并已向党组织递交入党申

请书和思想汇报。 

2、在校期间未受到通报批评及以上处分，未出现其它违纪、

违法现象；南京大学本科学生日常行为考评得分合格以上；必修

课无不及格现象。 

二、招生人数及名额分配 

1、第 50 期青共校将招收学员 2010 人，各基层团委可推报

学员名额数见附件 1。 

2、请各基层团委在党委指导下，推选产生本院系参加第 50

期青共校学习的学员名单（该名单需进行公示；公示后应通知到

学员本人，并以一定方式公告），于 2014 年 9月 28日前填写《南

京大学青年共产主义学校院系推选报名汇总表》（见附件 2）。由

院 系 团 委 书 记 指 定 邮 箱 发 送 至 青 共 校 秘 书 处 邮 箱

njuqinggongxiao@126.com。 

3、第 45期青共校之后，因出境交流中断青共校学业的学员，

且已办理保留已修课程成绩的，经院系党委同意，院系团委可为

这部分学员集中办理学业续修（启动续修后即应在当期青共校完

成学业，不得再次中断续修）。该部分学员在一定比例内时，不占

用本期青共校学员推报名额。 

三、青共校团支部书记的配置 

自本期青共校开始，每个小班配备青共校团支书（兼）。青

共校团支书由本期学员自主申报，择优选拔产生。  

1、选拔条件：认真负责，热心服务，具有较强的组织管理

能力，能熟练使用飞信、微信、微博等通讯社交媒介工具，在整

个青共校教学过程中以身作则。 

2、激励措施：结业时，根据青共校团支书的工作表现颁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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聘书，优先推荐评选“青共校优秀学员”（报送院系党委）和本年

度“南京大学优秀团员”（独立名额），并获得在校团委部分岗位

挂职锻炼的机会（完成后颁发校团委学生干部挂职证明）。 

3、报名办法：有意申请青共校团支书的学员请认真填写《青

共校团支书申请表》（附件 3），发送至院系团委书记邮箱（见附

件 4）。各院系在填写《南京大学青年共产主义学校院系推选报名

汇总表》（附件 2）时在“备注”栏中划“√”标注申请青共校团

支书的学员信息（姓名、手机号、常用邮箱等），上报人数不限，

统一择优录取。 

 

联系人：施佳欢，联系电话：89680322/83687087 

 

附件 1：南京大学第 50期青年共产主义学校学员推报名额分

配表 

附件 2：南京大学第 50期青年共产主义学校院系推选报名汇

总表 

附件 3：青共校团支书申请表 

附件 4：院系团委主要负责人联系方式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共青团南京大学委员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4年9月18日 


